关于中山市圣宜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用地规划条件变更公示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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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区位图

兹有不动产权证号为“粤（2022）中山市不动产权第0194208号”，面积11455.80平方米的工业用地位于中山市民众镇新伦村，属《中山火炬开发区（含民众街道）工业用地条件论证》范围，规划功能为一类工业用地（地块编号C-1-2），土地使用权人为中山市圣宜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现土地使用权人申请按控规变更该宗地规划条件。

我局已受理其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及相关法规要求，现对该宗地规划条件变更进行公示，公示如下：

根据《中山火炬开发区（含民众街道）工业用地条件论证》要求用地规划条件变更为:

一、地块容积率变更为2.0-3.5，建筑密度变更为35%-60%，绿地率变更为10%-15%，建筑高度为生产性建筑高度≤50米，特殊工艺除外；配套设施建筑高度≤100米。

二、其他要求：

（1）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得超过项目总用地面积7%；生产辅助建筑面积总量不得超过总建筑面积15%；

（2）非临道路建筑退让用地红线距离按《中山市城市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要求确定；

（3）项目规划及未尽事宜应符合《中山市城市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和相关行业、专业技术标准、规范规定；

（4）该用地周边未敷设市政污水管网，要求项目规划条件核实前，项目周边已按规划建成配套污水管网并与建设项目内部污水管网接驳完毕；

（5）机动车出入口应设置用地南侧；

（6）地块建设开发应符合中山市海绵城市建设规定；

（7）该项目须按《中山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配建标准》要求配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8）地块内含防护绿地509.04平方米；

（9）根据《中山市通用机场净空管理专项规划》（中府【2018】803号），该地块内的建筑高度按建、构筑物及通信、避雷针等附属设施最高点高度不超过绝对标高47米（国家85高程）控制。

根据城乡规划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公示时间为本公示刊登之日起10天。在公示期内如对上述调整事项有意见或建议，请使用真实姓名及联系方式，以书面形式反馈到以下地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康乐大道35号中山市自然资源局火炬开发区分局（以签收时间为准），逾期视为无异议。

联系人:颜小姐          联系电话：8829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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